公共资源交易进场项目授权委托书
（招标代理机构）

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山西省省级政府采购中心）：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   （代理机构全称）      受    （招标人单位全称）    的委托，于      年    月    日前往贵中心办理以下项目的相关事宜：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本次授权仅限于本项目开标、评标（评审）活动期间使用，活动结束后自动失效。
一、被授权人信息及授权事项
	序号
	被授权人信息
	授权事项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项目
负责人
	开标工作
	评标工作
	其他

	1
	
	
	
	
	
	
	
	

	2
	
	
	
	
	
	
	
	

	3
	
	
	
	
	
	
	
	

	备注：请在对应授权事项下打“√”


二、郑重承诺
1.上述被授权人均系我单位正式在册且具备招投标专业能力的从业人员，不存在借用、顶替等违规情况；
2.我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委托协议》范围独立组织实施，无资质外借或与其他合作机构联合实施等行为；　
3.我单位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项进场交易规范，秉持诚信、公正、规范的原则，切实维护开评标秩序，并承担因违反规定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后果。
三、其他要求
1.被授权人员进入开评标现场时须同时出具本授权函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经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核验身份后方可进场参与交易活动。
2.本授权函仅限指定的项目使用，参与其他项目需另行出具。
3.被授权人应严格遵守开评标现场纪律，特别是通讯工具管理、保密等相关规定。


授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